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５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１３．３３％－２４７．３３％

８

，

８２３

，

６８０．３７

万元

亏损：

1000-13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公司主要产品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ＰＣＣＰ

）的生产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正在履

行的存量合同主要有，“大伙房水库输水应急入连工程”合同金额

２．７５

亿元，“伊犁喀什河尼勒克一级水电

站工程”，合同金额

５０５０

万元，“山东省胶东地区引黄调水工程”，合同金额

９５７６

万元。 以上合同履行地均

集中在北方，

１－３

月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无法正常生产，造成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收入结算受到影响，同比业

绩大幅下降。

因此，公司第一季度的业绩变动的原因主要为北方生产基地的季节性停工。 第一季度的非经营性亏

损不会对公司全年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2011-011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

Australian Zircon NL

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方锆业

"

、

"

本公司

")2010

年

5

月

19

日与奥地利

DCM

DECO metal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DCM")

签订了《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

"

意向书

"

）（详见公司

"

广东东方锆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奥地利

DCM DECO metal

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2010-014

号公

告）后，经过与

DCM

公司及澳大利亚

Australian Zircon NL

公司（以下简称

"AZC"

）的协商，三方就本公司

投资参与

AZC

资产重组和运营的合作方案呈报澳大利亚政府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申请核准，东方锆业已

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收到澳大利亚政府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对于相关投资合作方案的正式批准函。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澳大利亚东锆资源有限公司已与

AZC

公司共同出资在澳大利亚成立名为

MUR－

RAY ZIRCON PTY LTD

的合资公司（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本公司已要求

AZC

将其拥有的除

WIM150

项目以外的所有资产转入合资公司

,

包括但不限于在

Murray Basin

拥有

15,500

平方公里的勘探地权、

AZC

拥有已获采矿权且已投入生产的

Mindarie

锆矿项目及年产能可达到

35,000

吨锆精矿的选矿厂及占用的

土地资产等。

WIM150

项目暂时不转入合资公司。

本公司在合资公司中拥有

65%

的股权，

AZC

拥有

35%

的股权。

目前已进入资产转入的法律程序，公司在资产转入完成后正式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中信证券

开通旗下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需求，经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协商一致，自

2011

年

5

月

3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中信证券办理由其

代理销售的本公司旗下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

(240001)

、华宝兴业宝康灵活配置证券投资

基金

(240002)

、华宝兴业宝康债券投资基金

(240003)

、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04)

、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40005)

、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A/B ( 240006,

240007)

、 华宝兴业收益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08)

、 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09)

、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10)

、 华宝兴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11)

、华宝兴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B (240012,240013)

、华宝兴业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前端：

240014

）、华宝兴业上证

180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40016

）、华

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17

）、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1001

）

和华宝兴业成熟市场动量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241002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及上述除华宝兴业海外中

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宝兴业成熟市场动量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外其它基金间的基金转换业务。

其中，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A/B

类）与上证

180

价值

ETF

联接基金

,

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A/B

类）与增

强收益债券基金（

A/B

类）之间不能进行转换。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以下简称

"

定投业务

"

）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申

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扣款金额、扣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

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销售

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

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自

5

月

3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可以办理中信证券代销本公司旗

下所有基金的定投业务，除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每月定期定额投资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0

元（含申购手

续费）人民币外，其他基金每月定期定额投资最低申购金额为

200

元（含申购手续费）人民币。 投资者在

中信证券办理定投业务应遵循中信证券的具体规定。

二、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

１

、

"

基金转换

"

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

本公司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

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销售的基金。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

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２

、基金转换遵循

"

份额转换

"

的原则，转换申请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宝康系列基金（宝康消费

品基金、宝康灵活配置基金、宝康债券基金）、多策略增长基金、动力组合基金、收益增长基金、先进成长

基金、行业精选基金、大盘精选基金、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A/B

类）、中证

100

指数基金（前端收费模式）、

上证

180

价值

ETF

联接基金、新兴产业基金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100

份，从现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转出，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1000

份。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

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因为转换等非赎回原因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网点）

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该基金最低保留份额数量限制的，注册登记机构不作强制赎回处理。

３

、如投资者申请全额转出其持有的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余额时，或部分转出其持有的华

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余额且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为负时， 本公司将自动按比例结转账户当前

累计未付收益，该收益将一并计入转出金额以折算转入基金份额。

４

、 正常情况下，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

认，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 投资者可在

T+2

工作日及之后到其提出基金

转换申请的网点进行成交查询。

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转换时， 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对该持有人基金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

管的基金份额进行处理，即先确认的份额先转换，后确认的份额后转换。

三、基金的转换费用

1

、转换费用由二部分组成：转出基金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2

、赎回费：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

取。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收取的赎回费用不低于

25%

的部分归入

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3

、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

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转出基

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

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

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4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

及的赎回费率和申购费率均按正常费率执行。

5

、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由此误差产生的

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6

、如遇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基金转换费用的构成同样适用于前述规则，即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赎回

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7

、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基金赎回费

=Ｂ×Ｃ×Ｄ

转出总金额

=Ｂ×Ｃ

净转出金额

=Ｂ×Ｃ×

（

1－Ｄ

）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1－Ｄ

）

/

（

1＋Ｇ

）

+ E

转换申购补差费用

=

［

Ｂ×Ｃ×

（

1－Ｄ

）

／

（

1＋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单位净值

其中：

Ｂ

为转出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申购补差费率

Ｇ

为零；

E

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

金）。

例： 某客户在

T

日要将其持有的

1,000

份动力组合基金转换成增强债券基金，

T

日动力组合的份额

净值为

0.9243

元，增强收益债券的份额净值为

1.0302

，申购补差费率为

0.5%

，则该投资者的转换费为多

少？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单位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1000*0.9243*0.5%=4.62

元

转出总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单位净值

=1000*0.9243=924.3

元

净转出金额

=

转出总金额

-

转出费用

=924.3-4.62=919.68

元

净转入金额

=

净转出金额

/

（

1+

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率）

=919.68/

（

1+0.5%

）

=915.10

元

转换申购补差费用

=

净转出金额

-

净转入金额

919.68-915.10=4.58

元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单位净值

=915.10/1.0302=888.27

份

四、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中信证券办理上述业务需遵循本公司和中信证券最新的相关规定。

２

、本公司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对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进行调整。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citics.com

客服电话：

95558

2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700-5588

、

021-38924558

（未开通

400

服务电话区域）

网站：

www.fsfund.com

六、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申购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433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编号：

2011-

临

021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本次会议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2011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14

：

00

时开始、本公司会议室

4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5

、 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6

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82,830,74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43,200,000

股的

53.27%

。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

表共

6

名，代表股份

181,854,797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共

40

名，

代表股份

975,950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8%

。

6

、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形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二、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二、三、六涉及关联交易，议案一、四、七参照关联交易表决程序进行，在表

决时关联股东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纸业

"

）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持有的股份

数为

93,600,000

股。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交大会的各项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会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920,8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

；反对

17,7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92,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向包括控股股东中国纸业在内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4,400

万股的股份（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计划全部用于投资湛

江东海岛特种纸产业基地项目一期（以下简称

"

东海岛项目

"

）。 本次发行方案如下：

1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800,7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

133,6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弃权

296,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2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

6

个月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800,7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

133,6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弃权

296,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3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14,400

万股（含

14,400

万股）。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纸业

认购不低于

2,400

万股，并确保冠豪高新发行前后，中国纸业均为冠豪高新的控股股东。 发行对象其单

独或

/

和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发行认购股份总数不得超过

4,800

万股。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之间发生派息、 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事

项，本次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在该范围内， 具体发行数量及中国纸业的认购数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与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801,0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

133,3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弃权

296,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4

、本次发行认购方式及对象

本次发行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

本次发行对象范围包括中国纸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

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其他投资者，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名。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800,7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

133,6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弃权

296,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5

、本次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2010

年

11

月

15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10.16

元

/

股 （以下称

"

发行底

价

"

）。 注：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

÷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之间

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成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调整为不低于

8.45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

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中国纸业不参与询价，但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的结果，按照与其他发行对

象相同的价格认购股票。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800,7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

133,6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弃权

296,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6

、本次发行的限售期

本次发行中由中国纸业认购部分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其他发行

对象认购部分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800,7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

133,6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弃权

296,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7

、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800,7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

133,6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弃权

296,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8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计划用于投资东海岛项目。 东海岛项目投资总额约

15.41

亿元，其中，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3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投资于东海岛项目，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

资金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800,7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

133,6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弃权

296,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本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

利润。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800,7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

133,6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弃权

296,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800,7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

133,6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弃权

296,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同意通过《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具体内容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800,7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

133,3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弃权

296,6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 股东大会同意通过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所作的论证与

分析，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800,7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

；反对

133,3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弃权

296,6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五）审议通过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

址：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82,409,3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

；反对

124,699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弃权

296,6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与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非公开发行股份之认购

协议

>

、

<

非公开发行股份之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

>

的议案》

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已与中国纸业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之认购

协议》，并同意公司在

2010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完成后，与中国纸业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非公开发行股份之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809,3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

；反对

124,6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

；弃权

296,6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相关

事宜，包括：

1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上市等相关事项；

2

、授权公司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发行时间、发行对象、最

终发行价格、发行数量等具体事宜；

3

、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中介机构，签署与本次发行及股权认购

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协议、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等；

4

、授权公司董事会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5

、如监管部门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发生变化时，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

6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发行结果，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及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

7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登记、限售和上

市等相关事宜；

8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股权认购有关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有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8,907,6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

；反对

26,4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弃权

296,6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杨为冰律师、马秀梅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１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７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０３

，

３３２

，

８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六、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总股份

７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４

，

４５２

，

８００ ２４

，

４５２

，

８００ １０３

，

３３２

，

８００ １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２８％ ４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４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２０．２８％

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７９．７２％ １９

，

４９２

，

８００ １９

，

４９２

，

８００ ８２

，

３７２

，

８００ ７９．７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７４．６５％ １８

，

２５２

，

８００ １８

，

２５２

，

８００ ７７

，

１３２

，

８００ ７４．６５％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投资者配售股份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７％ １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５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５．０７％

其中：国家持股

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０％ ９３０

，

０００ ９３０

，

０００ ３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３．８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基金、产品及其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３１０

，

０００ ３１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１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１０

、基金、产品及其他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 按新股本

１０３

，

３３２

，

８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５２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机构：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２

、咨询地址：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３

、咨询联系人：张治中、李高杰

４

、咨询电话：

０３７９－６７５１２５８８

５

、传真电话：

０３７９－６７５１２８８８

八、备查文件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83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

2011-021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4

月

27

日至

2011

年

4

月

28

日。 其中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30-11:30

，下

午

13:00-15:00

；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27

日

15:00

至

2011

年

4

月

2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地点：山东省文登市天润路

2-13

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邢运波先生。

6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21

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88

名， 代表股份

148,873,828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2.03%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8

名， 代表股份

145,713,461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0.71%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0

名，代表股份

3,160,36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32%

。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48,528,8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

；反对

234,63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弃权

110,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8,525,0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

234,63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弃权

114,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8,525,0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

234,63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弃权

114,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

4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8,524,7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反对

234,63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弃权

114,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

5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8,595,9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

；反对

234,63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弃权

43,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1

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8,506,6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

；反对

234,63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弃权

13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7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8,506,6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

；反对

234,93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弃权

132,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8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8,506,6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

；反对

234,93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弃权

132,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9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8,506,6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

；反对

234,93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弃权

132,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10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8,478,1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

；反对

263,43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弃权

132,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11

、审议通过《关于购买山东曲轴总厂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

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股东是山东曲轴总厂有限公司， 其现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108,

000,000

股，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0,469,6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

；反对

362,33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41,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受公司独立董事魏安力先生、刘红霞女士的委托，独立董事姜爱丽女士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了述职，并向股东大会提交了《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孙冲、徐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074

证券简称：

*ST

中达 编号：临

2011-010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

27

日、

2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跌幅限制，本公司向公司

控股股东申达集团有限公司征询， 控股股东书面确认目前不存在资产重组等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

27

日、

2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跌幅限制，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28

日取得江苏银团贷款

203,264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贷款

127,557

万元、流

动资金贷款

75,707

万元，贷款总期限为五年。 受金融危机影响，近年公司经营状况欠佳，截至目前，公司

累计归还银团本金

7,830

万元，离计划还款进度尚差

50,270

万元。 此外，按银团贷款还款进度要求流动

资金贷款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到期。公司目前在江苏省政府金融办的关心支持下，正积极与银团进行沟

通，协商调整还款计划及流动资金贷款延期。

2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正常履行职责。

3

）经征询，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均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事项。 公司及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重大协议或意向，且三个月内

没有此计划。

4

）经询问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涉及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目前且在未来可预见的三个月内，（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事项外）本公司没

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

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指定信息披露的网站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８

证券名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２５

，

７３７

，

５０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０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一、公司新股发行及股本状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５０

，

６２３

，

０００

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１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６７

，

５２３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４

，

０１８

，

４００．００

元，以全

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红利派现金股利

０．３３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变更后的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１２１

，

５４１

，

４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５

，

０７８

，

９８０．００

元，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２１

，

５４１

，

４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红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３

元 （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变更后的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６

，

６２０

，

３８０．００

元。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１５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向

６

位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９

，

８７５

，

３１１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５６

，

４９５

，

６９１．００

元。

二、限售股份锁定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敦化康平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康平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

股份，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公司股票上市

已满三十六个月。 康平公司首发限售股份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开始上市流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康平公司召开了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锁定紫鑫药业

股份的议案》：自议案通过之日起，未来十二个月内（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继续锁定

紫鑫药业股份，不会减持。 若违反上述决议内容，将减持所得收益全部上交紫鑫药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通知。 康平公司申请继续

锁定紫鑫药业股份已完成核准工作。 所持紫鑫药业股份已全部锁定完毕。 锁定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２５

，

７３７

，

５０８

万股，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１２５

，

７３７

，

５０８

万股。 占

公司全部限售股份的

７１．６０％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９．０２％

。

３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

备注

１

敦化康平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２５

，

７３７

，

５０８ １２５

，

７３７

，

５０８ ７１．６０％ ４９．０２％

注

合计

１２５

，

７３７

，

５０８ １２５

，

７３７

，

５０８ ７１．６０％ ４９．０２％

注：本公司控股股东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限售股中，已质押

１２３

，

０６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４７．９８％

）。

四、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首发上市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发行时所作

承诺

敦化康平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

该承诺事项

得到严格履

行

其他承诺

（含追加承

诺）

敦化康平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１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

）康平公司目前没有直

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上所列明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

务活动。 （

２

）本公司保证现时及将来均不会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独自经营，合资经营，联营和拥有在其他

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从事与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３

）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直至本公司与吉林

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直接和间接关联关系完全了

结为止。 （

４

）自本函出具之日起，本函及本函项下之声

明、承诺和保证即不可撤销。

２

、追加锁定的承诺：自议案通过之日起，未来十二

个月内（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继续

锁定紫鑫药业股份，不会减持。 若违反上述决议内容，将

减持所得收益全部上交紫鑫药业。

该承诺事项

得到严格履

行

五、其他

１

、康平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２

、康平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方交易；

３

、公司未对康平公司提供担保、抵押或其他保证形式。

六、备查文件

１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2

2011

年

4

月

29

日 星期五


